
「《國安法》帶來的信仰  挑戰」研討會摘要
本會社會事務關注小組

面，宜透過報導的標題、圖片說明、內文、編者按等，清晰表達有關新聞報導的發佈意圖；而處理敏

感內容時，更需要「畫公仔畫出腸」。當然，法庭是否接受有關解說是另一回事，但在這不明朗的形

勢下，我們只能盡力保護參與發佈的同事及被訪者。

總結而言，《國安法》的主體條文和其實施細則對香港原有的法律制度帶來結構性轉變，故引

起很多法律執業者及研究學者的關注。當中的轉變包括：《國安法》由人大常委會制定，解釋權亦在

人大常委會，故難以想像日後可以《基本法》條文去挑戰、質疑或修改《國安法》條文；《國安法》

賦權執法者將港人送往內地審訊，將中港法制的區隔打開；國安法和其實施細則只有中文版本，英文

譯本只作參考，沒有法律地位，行文用語採用的中國法律用語，中國的法律概念和詞彙一一引入香

港，凌駕普通法的概念和詞彙。

方樂知先生
本會青年信徒

方樂知弟兄表示，作為一個年輕的信徒，看到《國安法》打破過往港人所相信並依賴的司法制

度，最終解釋權竟是在「人大」，心中難免因種種的不確定性因素而有所擔憂。究竟基督信徒應以甚

麼態度或眼光去繼續回應信仰？方弟兄從異象、真實、察驗及開拓四方面作分享。

首先，有人會認為，在《國安法》下已沒有異象，甚麼都做不了。方弟兄表示，極權正想如此引

導我們，然後擦去我們對美好事物的想像。我們仍需要有異象，因此需要思考該如何開拓。異象二字

使方弟兄想起不同的聖經人物，他們透過從上帝而來的異象，在當時的社體（community）發揮意想不
到的影響力。因此，當上帝讓我們看見異象時，即使前路有多黑暗，亦要前往，直至看見新天新地的

景象。昔日，摩西亦是懷抱着對美好境地的異象，去為上帝成就大事！基督信仰是推動信徒在所有方

面，更加符合上帝的心意及境界。

而面對真實，背後往往需要強大的承受力，方弟兄表示，過去一年，正正鍛練我們能否承受生

命中不同的衝擊，我們經歷了一個充滿撕裂，甚至是槍林彈雨的境地，這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的。真實

的上帝，就是破開那些「世界仍是很美好」的說辭，然後帶領我們面對社會真實的一面：我們渴望合

一，但現實又存在撕裂；我們不想面對死亡，但現實又有死亡的出現；我們不想悲憤，但現實又不得

不悲憤。當可見的前路仍要加倍承受生命中不同的衝擊時，我們的生命有由上帝而來的堅忍嗎？當異

象與真實在拔河時，察驗和開拓便是我們在這世代應做的事。

察驗就是好奇心，方弟兄問參加者：「你們有沒有關懷和體察羣體的心靈？」在這世代，我們更

需要敏銳觀察四周，要留意身處的羣體的脈搏。聖經提醒我們，察驗這過程往往是跌跌碰碰的，但正

13



如經上所記載，上帝藉着聖靈提醒初代信徒，神奇的事乃

以超越人的心意去成就！即使過程是跌跌碰碰，但方弟兄

深信聖靈會一直帶領。

最後，當我們藉着聖靈去細心觀察後，便須開拓。方

弟兄時常提醒自己，我們如同約伯，本是一無所有，因

此應按上帝的召命，盡力去行事。有些時候，教會建制或

使我們停止思考，選擇跟從前人方式行事，因而變得因循

守舊。但正因着今天的困境，我們更加需要醒覺，並且開

拓新空間，看看可以做到甚麼，正如昔日保羅前往完全不

熟悉的地方為主開拓一樣。方弟兄相信，困境能使人改

變，盼望我們在痛苦中繼續憧憬，即使一無所有，但仍有

上帝同行。在香港進入另一個歷史時代之際，他盼望我們

能拿出多點勇氣，保持對生命的好奇繼續走下去，並願聖

靈帶領，成為賜平安的保惠師。

邢福增教授
本會義務教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教授

《國安法》對信徒而言帶來了甚麼反思？邢福增教授表示，首先，我們必須承認香港已經不再

一樣，我們正活在一個由權威領導的香港，並且正在全方位與中國內地急速融合。程翔先生曾描述香

港出現四個變化：「兩制變得一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治港班子幹部化、西環治港公開化。」現在

香港出現了泛政治化的現象，政治審查的例子亦愈來愈多（如：考評局被政權要求更改試題；香港大

學發相片悼念校友何鴻燊時裁走梁天琦；有公司因僱員發表政見而被「處理」；有團體內部出現互相

篤灰及批鬥的情況；有市民擔心會因為在公眾場所舉起白紙而被控告等）。泛政治化現象鼓勵人民順

從政權的聲音，卻忽略了對真相的堅持；「馬再照跑、舞再照跳」的價值觀鼓勵人民追求經濟的利

益，卻忽視了人的尊嚴，結果人便淪為經濟動物，人被物化和非人化。

邢教授表示，香港人之所以感到真實的恐懼，是因為香港人感到已經失去了免於恐懼的自由，各

種的公民權利保障逐漸失去，言論、思想、學術、出版、新聞、結社集會等自由亦逐漸消失。人因着

恐懼，便往往失去真實表達自己的勇氣，現時香港的學術

研究便因人的恐懼而受到限制，社會也開始出現政治犯等

現象。但願基督徒不被恐懼控制，盼望我們仍然能夠保持

真誠和真實，堅持真相。

邢教授表示，在政權的眼中，並沒有「政治中立」此

選項，人民常常被迫「歸邊」。當面對這種處境時，教會

應避免站在壓迫的一方，不要成為加害者，而要成為心靈

的醫治者，願意與受苦者同行。教會若在恐懼的壓迫中沉

默，便變成失語並在公共世界中失去了話語權和自我。我

們需學習歷史上不同教會的經驗，東歐、波蘭、東德、南

韓、台灣、中國大陸等地的教會也曾經歷壓迫、創傷、迷

失，最後被釋放，我們能從歷史中得到安慰。一九六八年

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維瑟爾（Elie Wiesel）經歷了納粹集中營
的苦痛並尋求上帝，他曾說：「我們既無法接受有上帝存

在的納粹奧斯威辛集中營，也無法接受沒有上帝存在的奧

斯威辛。那麼，要如何去理解上帝的沉默不語呢？」他又 邢福增教授

方樂知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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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不知道如何回應大屠殺的悲劇，甚至不知道是否存在某種回應。「我只知道在責任裏可以找到

『回應』」（“There is‘response’in responsibility.”）同樣地，面對香港今日的情況，我們該怎樣回應
上帝的沉默呢？教會又該如何負責任地來回應？

邢教授向參加者展示一幅存放在劍橋大學博物館的畫作〈哀傷的天使〉作結。畫中的天使扶着十

字架上的耶穌，天使雖然知道耶穌將復活，但仍然為耶穌之死而感到哀傷；正如我們都知道黑暗最終

會過去，但我們仍然為香港經歷的苦難而感到哀傷，並等候光明的到來。

張達明先生
香港法律學者、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首席講師

張達明弟兄表示，在討論教會如何回應《港區國安法》前，先要

弄清楚《港區國安法》是甚麼一回事。

張弟兄表示，《港區國安法》看似推出得十分突然，但其實當中

是有計劃的，這跟去年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一事及其後一年香港所

發生的社會事件沒有必然關係，但卻給予中央政府一個藉口去推行有

關法例。

《港區國安法》源於內地在二〇一五年通過之新版《國安

法》，而在二〇一四年，內地的國際關係學院國際戰略與安全研究中

心出版了《國家安全藍皮書：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當中提到「新形勢，新任務」，就國家安全

定下新定義。新版《國安法》基本上是從全方位考慮國家安全，特別是在意識形態控制方面。

新版《國安法》第二及第三條分別列出：「國家安全是指國家政權、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人

民福祉、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國家其他重大利益相對處於沒有危險和不受內外威脅的狀態，以及保

障持續安全狀態的能力。」及「國家安全工作應當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

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社會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維護各

領域國家安全，構建國家安全體系，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簡單來說，就是中央政府要從全方

位保障政權安全，以及對意識形態的控制。

張弟兄表示，內地在二〇一五年通過新版《國家安全法》後，曾有討論有關法律是否適用於香

港，但最後並沒有伸延至香港。有人認為，因為香港至今仍未就《基本法》廿三條立法，故中央政府

才會在港推行《港區國安法》，但他認為兩者並沒有關係。首先，《基本法》廿三條是建基於中央政

府在一九九０年制定的《基本法》，而在一九九三年推出的舊版《國安法》尚且因不合時宜、不能保

障國家安全而在二〇一五年被新版《國安法》所取替，那在此之前制定的《基本法》，又怎能符合中

央政府對保障國家安全（特別是意識形態方面）所要求的標準？此外，《基本法》廿三條的設計乃由

本地立法，必須符合人權法的限制，而中央透過人大常委推出的《港區國安法》，卻不受此限。

關於《港區國安法》的具體內容，張弟兄認為《港區國安法》在人權保障方面欠缺有效的制衡

（checks and balances），以截聽／監聽通訊為例，在制定《港區國安法》前，執法部門如需截聽，須
先獲得法庭批准，但根據《港區國安法》，執法人員只需經行政長官批准，便可對有合理理由懷疑涉

及危害國家安全的人進行截聽。

總括而言，雖然世界各國都有制定國家安全法，但內地的《國安法》卻是全方位的，包羅萬

有，包括在意識形態的控制。

張達明先生

教會的挑戰及其使命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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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龍光牧師
本會前會長

《國安法》對教會有甚麼挑戰？盧龍光牧師表示，有人認為推行《國安法》屬香港的「二次回

歸」。回想九七回歸時，香港人也十分恐懼，擔心香港的教會將變成內地教會的模樣。但因兩地教

會所面對的處境不同，故當初的恐懼最終也沒有發生。而且，不論是香港人還是處理香港問題的官

員，他們在九七年所面對的處境與現在明顯不同，他們與現今的香港人亦是兩代不同的人，所以不能

把當年的情況與今天相提並論。盧牧師認為，社會中的法律就如舊約聖經中的律法，重點在於不可以

做甚麼，但是教會卻著重我們可以做甚麼。

盧牧師從港版國安法強調的「四個範疇」來考慮教會面對的挑戰，及從中看見的盼望——

一、分裂國家：早在一九九七年前，本會已多次公開發表聲明及牧函，歡迎香港回歸祖國，支持

中國收回香港的主權，故此本會根本不用擔心會觸犯分裂國家的指控。

二、恐怖活動：聖經教導我們支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行為；教會傳統不反對信徒當兵，但反

對任何集體或個人傷害生命的恐怖活動，基督教也反對宣揚以武力進行所謂的「聖戰」。

三、顛覆政權：聖經的出埃及記，記載了以色列人對抗外邦人政權的經文，容易被視為顛覆政權

的根據；事實上聖經強調只有上帝擁有這個世界的絕對主權，世上的任何權力都沒有絕對的權柄，要

求政權按照聖經的價值觀，賞善罰惡，並以人民的福祉來施政，不要將人民變成奴隸。基督教的價值

觀可能為政權帶來衝擊及不舒服，但教會不鼓勵任何計劃和行動顛覆政權。

四、勾結外國勢力：以本會為例，我們在信仰及神學上和普世教會合一，世界各地教會是我們的

弟兄姊妹教會，早已沒有從屬關係，皆各自運作發展，財務亦各自獨立；大家屬於一個普世教會，看

重彼此交流、合作、支援、分享和分擔的關係。另一方面，本會亦一直謹守尊重內地教會的三自立

場。因此，本會在組織和事工上都沒有勾結海外勢力的可能性。

盧牧師表示，從上述四個範疇可見，教會整體，特別是堂會，根本沒有機會觸犯《國安法》；但

在積極方面而言，教會在目前的狀況下可以做些甚麼來見證基督？盧牧師認為，教會應在新處境繼續

堅持承擔使命而不恐懼、不退縮。首先，教會需做好風險管理，包括主動牧養、關心和支持一些考慮

移民的弟兄姊妹。另外，教會應繼續本着「三結合」的理念，就

是「堂會」、「學校」和「社會服務單位」三者彼此支援，連結

為一個「教會」去實踐使命。按照聖經的教導，堂會繼續開放

資源給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使用，在社區中見證上帝的愛；學

校堅持本會的生命教育理念，啟發學生的心靈，讓他們開放地

接觸不同的知識，認識真理而使生命得自由，謙卑地服務弱者；

社會服務單位繼續提供適切的服務給社會上的弱勢社群，與他們

同行。在新的處境下，我們要特別支持學校的校長、老師，以及

社會服務的同工，他們站在社會的前線提供服務，我們需要信任

他們侍奉的心志和專業，保護他們免受惡意的攻擊。整個教會要

彼此同心，以言語和行動，在這新時代把握機會，見證福音的大

能！

盧龍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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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

1
• 主持會長與行政同工團契
• 參加基督教協進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2

• 出席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屬
下「歷史文物工作組──整理本會歷史

文物小組」

• 出席學校教育執行委員會會議

8 出席中國宣道會神學院行政人員交流會

10
出席基督教協進會合一與教會關係委員會

會議

15
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屬下「歷史

文物工作組──整理本會歷史文物小組」

18
• 主持行政人員會議
• 出席香港補助學校議會成立八十週年
感恩崇拜

22 出席亞洲循道衞理宗協會執行委員會會議

2021年1月

2 出席本會各堂主任、主席及司庫交流會

3 負責本會福音性廣東話主日崇拜證道

5
主持常務委員會「重建北角衞理堂計劃統

籌委員會」會議

7 主持牧師部座談會

13
出席本會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會

議

16 主持本會常務委員會會議

17 擔任本會藍田堂二十九週年堂慶證道

21
參與基督教協進會合一祈禱週教牧同工聯

合聖餐崇拜

24 出席救世軍東九龍隊崇拜擔任證道

26 出席本會宣教同工會

30
參與常務委員會「發展策略小組」屬下

「教會增長工作組」

李詠珊女士
本會青年信徒、觀塘區區議員

李詠珊姊妹表示，她從小就參與教會生活，在出任觀塘區

區議員前，從事傳媒工作，當她決定擔任區議員時，已預見會未

來遭受打壓，但卻沒有想到這些打壓較她所預期的更早來臨。

李姊妹相信，不少香港人因未能充份理解《國安法》的條

文而感到恐懼，但即使已充分理解，部分人仍然感到恐懼。對

於《國安法》對香港帶來的影響，因目前未有案例，故有何影

響仍屬未知之數。另外，過去一年的社會變化，使其感到很大

的衝擊，她因而反思不同問題，包括：何謂公義、法治？如何

面對這些變化？我們該如何自處？

李姊妹表示，其從不同宗教書籍學習到如何面對政治逆

境，包括：以慈悲喜悅的心面對恐懼；本着愛人如己的心回應社會的紛爭和混亂。除了個人層面，教

會身處在極速轉變的社會中，亦面對不同的未知數，但教會不是只為信徒而存在，而是為整個社會而

存在，故信徒和教會也應學習怎樣回應被恐懼包圍、心靈受傷的市民。

李詠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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